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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实施 订遗嘱有何变化

主持人:

?着 《民法典》 在今年 1 ? 1 日正式实施， 给人们生活的

方方面面都带来了法律层面的新变化。

在遗嘱订立方面， 《民法典》 增加了打印遗嘱、 录像遗嘱

作为有效遗嘱形式， 并且不再给予公证遗嘱特殊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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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厦门晚报》 报道，近日，

厦门市思明区法院公布了一起继
承纠纷典型案例， 同父异母的手

足对簿公堂。 该案是《民法典》颁
布以来，首例打印遗嘱相关案件。

老陈的 3 个子女中， 小雨、

小俊是和第一任妻子所育， 均已
经长大成人， 还有一个未成年的

儿子小鑫是和第二任妻子所育。

两段婚姻均已离婚告终。 2019

年老陈离世， 儿女们因为遗产的

继承产生了矛盾。 小鑫起诉同父
异母的姐姐、哥哥，其母亲林女士

作为法定代理人， 要求继承老陈
名下的财产。 因在法律上有利害

关系， 法院还追加了老陈的第一

任妻子刘女士为第三人。

林女士表示， 由于老陈两次

离婚，老陈的父母也早已离世，目
前老陈的 3 个子女均为法定继

承人， 每个子女对老陈的各项遗

产均享有 1/3 的份额。 同时，离
婚后由她带着孩子， 老陈有支付

抚养费的义务， 剩余的抚养费应
该从遗产中先扣除。

对此， 另外两个子女小雨和

小俊表示， 房子是他们父母婚后

的共同财产， 双方离婚时没有分
割， 他们的母亲即刘女士有一半

的份额。 而且， 父亲生前已立遗

嘱。 他们向法庭提交了一份打印
的遗嘱，内容大致为：老陈在两位

见证人的见证下立遗嘱， 房产由
小雨和小俊共同继承， 房产以外

的财产和债权分为 3 份，小雨占

35% ， 小俊占 50% ， 小儿子占

15%。 落款有老陈以及两位见证

人的签名和指印 ， 落款时间为

2018 年 2 月 3 日。

林女士质疑遗嘱的真实性，

向法院申请司法鉴定， 要求对遗
嘱中老陈的签名、指印进行鉴定。

结果认定确实是老陈本人所留。

而遗嘱中的两位见证人陈述，当

天是老陈拿出一张打印好的遗

嘱，请他们签字、摁手印，以此作
为见证。

法院审理认为， 这份引起争
议的遗嘱属于打印遗嘱 ，《民法

典》 第 1136 条规定，“打印遗嘱

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
证。 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

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 但

是根据两位“见证人”的陈述，他
们并没有参与遗嘱订立的全过

程，这种见证并不是《民法典》继
承编第三章所规定的见证。 因不

满足打印遗嘱的有效条件， 不属

有效遗嘱， 所以应按照法定继承
的方式进行继承分配。

法官还解释， 老陈生前每月
支付足额的抚养费， 自去世之后

不再负有每月支付抚养费的法定

义务， 而且小俊已经享有继承遗
产的权利， 优先获得抚养费的诉

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 老陈的遗
产包括一套房产和一笔 2 万余

元的养老保险金， 前者属于夫妻

共同财产， 而养老保险金已经领
取用于丧葬支出。因此，思明区法

院判决确认老陈的第一任妻子刘
女士享有 1/2 产权份额， 小雨、

小俊、 小鑫 3 人各享有 1/6 份

额。 房产因其他案件已经进入法
院的执行程序， 房产价值以执行

拍卖款计， 由刘女士向小雨、小
俊、 小鑫支付相应产权份额的对

价款。

打印遗嘱未全程见证 法院判决不具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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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茂： 在 《民法典》 实施之

前， 实践中也常常碰到打印遗嘱。

由于原 《继承法》 并未明确将

打印遗嘱列为有效遗嘱的形式， 导

致对其效力往往有所争议。

法院通常会根据打印遗嘱形成

的过程， 判断其是自书遗嘱还是代

书遗嘱， 再通过形式要件来判定，

很多情况下打印遗嘱被认为不具有

遗嘱效力。

此次 《民法典》 明确了 “打印

遗嘱” 的效力， 规定： “打印遗嘱

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遗

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

名， 注明年、 月、 日。”

也就是说， 只有符合形式要件的

打印遗嘱才有法律效力。

首先， 和代书遗嘱、 录音录像遗

嘱一样， 需要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

场见证；

其次， 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打

印遗嘱的每一页签名；

再次， 要注明年、 月、 日， 这和

其他遗嘱形式要求一样。

明确“打印遗嘱”效力

《民法典》规定：“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遗嘱人

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 ”

公证遗嘱不再效力优先

和晓科： 在 《民法典》 实施之

前， 原来的 《继承法》 和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

和国继承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 确

立了公证遗嘱效力优先的原则。

《继承法》 第二十条第三款规

定： “自书、 代书、 录音、 口头遗

嘱， 不得撤销、 变更公证遗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若干问

题的意见》 第 42 条规定： “遗嘱

人以不同形式立有数份内容相抵触

的遗嘱， 其中有公证遗嘱的， 以最

后所立公证遗嘱为准； 没有公证遗

嘱的， 以最后所立的遗嘱为准。”

但是， 《民法典》 取消了公证

遗嘱效力优先的原则， 仅在第一千

一百三十九条规定： “公证遗嘱由

遗嘱人经公证机构办理。”

实践中， 虽然公证遗嘱是在第

三方见证下作出的 ， 更具有可信

度， 但是如果遗嘱人要变更、 撤回

公证遗嘱 ， 也必须采用公证的方

式， 无形中给遗嘱人带来了不便。

如果遗嘱人变更、 撤回公证遗

嘱存在客观障碍， 会导致遗嘱人无

法及时将自己真实意思写在遗嘱

中。

鉴于此， 《民法典》 充分尊重

遗嘱人的遗嘱自由， 由遗嘱人自己

选择遗嘱形式， 也不再按照遗嘱形

式区分遗嘱效力。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四十二

条第三款规定： “立有数份遗嘱，

内容相抵触的 ， 以最后的遗嘱为

准。”

也就是说， 如果有多份有效遗

嘱的 ， 相关内容以最后的遗嘱为

准。

《民法典》 不再按照遗嘱形式区分遗嘱效力， 规定： “立有数份遗嘱， 内容相抵触的， 以最后的遗嘱

为准。”

潘轶： 由于手机可以很方便地

进行录像， 而录像相比录音的证明

力更强 ， 因此 《民法典 》 新增了

“录像遗嘱” 作为有效的遗嘱形式，

规定：

“以录音录像形式立的遗嘱，

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

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 ， 以及年 、

月、 日。”

虽然录音录像都是有效的遗嘱形

式， 但从证明力角度来说， 与其订立

录音遗嘱还不如订立录像遗嘱。

当然， 在审查遗嘱效力时， 法院

不仅要从遗嘱形式上进行审查， 还要

审查遗嘱形成的过程、 遗嘱是遗嘱人

真实意思的表示、 遗嘱人在立遗嘱时

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等因素。

新增“录像遗嘱”

虽然录音录像都是有效的遗嘱形式，但从证明力角度来说，与其订立

录音遗嘱还不如订立录像遗嘱。

潘轶： 《民法典》 增加了遗嘱

的有效形式， 也更加凸显了遗嘱见

证人的作用。

根据 《民法典》， 除了自书遗

嘱和公证遗嘱以外， 其他所有遗嘱

形式都需要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

证， 而公证遗嘱事实上是由公证员

进行见证的。

因此在订立遗嘱时， 必须格外

重视见证人及其作用。

《民法典》 规定： 下列人员不

能作为遗嘱见证人：

（一）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其他不具有见证

能力的人；

（二） 继承人、 受遗赠人；

（三） 与继承人、 受遗赠人有利

害关系的人。

此外需要注意， 法律规定的 “在

场见证” 必须是全程在场， 见证人不

应中途离开， 否则可能导致遗嘱效力

不获认可。

应重视见证人的作用

除了自书遗嘱和公证遗嘱以外， 其他所有遗嘱形式都需要两个以上

见证人在场见证，而公证遗嘱事实上是由公证员进行见证的。


